
如何解决养老问题，是政府面临的严

峻挑战。今年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机关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

定》，明确提出，“机关事业单位在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应当为其工作人员建

立职业年金”。作为养老保险补充的职业

年金制度，其缴费方式、投资管理、给付模

式以及监管方式应如何解决？国外的一些

经验和做法或许对我们有所裨益。

一、英国：职业年金是养老金重要支柱

英国是较早实行职业年金制度的国

家。1959年颁布的《新国民保险法》就要求

用人单位必须建立补充养老金计划，1975
年实行的《社会保障年金法》又强化了对职

业年金制度的国家干预，要求用人单位强

制执行。目前，英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由国

家养老金计划、职业养老金计划和个人养

老金计划等三个支柱构成。国家养老金计

划包括“国家基本养老金计划”和“第二养

老金计划”，由政府提供，并由政府承担兜

底责任。基本养老金已覆盖所有公营和私

营部门的雇员。雇员和雇主共同缴费，形

成“国民保险基金”。该基金实行现收现付

制，结余资金全部购买国债或存银行，禁止

进行股票投资。第二养老金主要目标人群

是非常规就业者，如中低收入者、长期患病

或身体残疾的从业人员，任何已缴纳了基

本养老金保费同时又没有职业养老金或私

人养老金的雇员将自动加入第二养老金计

划。在基本养老金缴费年限相同的情况

下，第二养老金根据不同收入标准支付不

同的养老金。

职业年金是养老金的重要支柱。由于

基本养老金替代率较低，仅能保证员工退

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大部分人退休后的

主要收入来源于职业养老金。职业养老金

自 2012年 10月起成为更具强制性的职业

年金，所有年收入7475英镑以上、年龄在22
岁到法定退休年龄之间、没有参加任何职

业养老计划的都将“自动加入”职业养老金

计划。雇主缴纳雇员工资的 3%，雇员本人

缴纳 4%，政府以税收让利的形式计入 1%，

合计8%的缴费注入雇员的个人账户。职业

养老金计划积累的资金主要投资于以股票

为主的资本市场。职业养老金参与者占英

国全部人口的45%左右，已经成为英国养老

金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个人养老金

计划包括私人养老金、养老储蓄和个人寿

险等。私人养老金主要面向众多中小企

业，包括大量个体工商业者、自雇人士和非

常规就业者，个人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加入

个人养老金计划，并且待遇水平与个人缴

费相关联，体现多缴多得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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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养老金的监管体制非常完善。监

管体系由核心监管体系和辅助性监管体系

组成。在核心监管体系中，养老金监管局

联合供款局、议会、金融服务局、税务局等

其他监督机构共同参与企业年金的监管，

设立年金监管委员会协调核心监管部门间

的监管信息、监管手段和策略的实施，辅助

性监管体系则包括仲裁机制和申诉机制，

分别负责专业仲裁和反映民情民意。根据

《2004年养老金法案》的规定，养老金监管

局的主要权力包括：向养老金计划及其利

益相关人提供“信息、教育和帮助”；当发生

违背法律规定、行动准则或保证等行为时，

发布“整改通知”，或对违规行为负有（部分

或全部）责任者发布“第三方通知”；在必要

时要求计划终止；在收到抗议、举报和其他

呈报事项时，开展调查并给予指导等。监

管体制以清晰、公平、无误导、开放、透明为

基本原则；避免利益冲突；保持金融咨询独

立性。

二、美国：养老责任由三方共同承担

美国的老年年金制度源于1935年罗斯

福总统签署的、旨在解决当时因经济大萧

条而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众多老年群体生

计的《社会安全法》。该法案承诺每月发给

年满 65岁的老人 200美元的老年年金，其

资金来源于下一代工作者所缴纳的税款。

此后经过多次修改完善定型。目前，美国

的养老金体制主要由三大支柱构成：一是

联邦政府以征收社会保障税的方式筹集资

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雇主和雇员基本

上各自承担社会保险费的50%；二是雇主发

起设立的“私人养老金计划”；三是个人自

购商业保险和储蓄积累的养老金收入。这

一多元化、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在很大

程度上分散了国家承担养老社会负担的风

险。比如，美国公务员养老金标准并非参

照退休前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而是参照公

务员任职期间连续3年最高工资的平均值，

这是计算养老金的工资基数。计算时只计

算基本工资，不包括加班工资、奖金和福利

性工资。其养老金标准的计算方法是：第

一个 5 年工龄每年养老金为工资基数的

1.5%；第二个5年工龄每年养老金为工资基

数的 1.75%；在这 10年以后的工龄，每年养

老金为工资基数的2%。这三段养老金相加

就是退休后每年领取的养老金。

美国的养老责任由政府、社会和个人

等多方面共同承担。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在

职人员把工资所得的一部分作为“社会保

障税”上缴给政府，用于发放给已退休者、

残疾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在职者退休之后

便可以从社会保障制度中享有相应的福

利。在职人员退休后获得社会保障福利的

多少视其工作时间长短、缴纳社保税数额

以及退休年龄而定。但提前退休者的福利

额将适当扣减。除了社会保障制度，美国

政府和一些公司还建有自己的退休金制

度。美国政府制定了“联邦雇员退休制

度”。政府工作人员除参加社会保障制度、

缴纳社保税之外，还必须每月上缴工资收

入的 1.3%，政府工作人员退休后可根据其

退休时的薪水、工龄长短等领取相应的退

休金。

美国的年金监管部门包括联邦政府的

税务局，劳工部下属的养老金和福利收益

管理署以及退休金津贴保障公司。税务局

主要是对年金是否符合《税收法》中规定的

税收优惠条件进行审核、督察；劳工部下属

的养老金和福利收益管理署则主要是对于

《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的执行情况开展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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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工作；退休金津贴保障公司属于美国的

一个政府机构，它主要是解决雇主单位在

经济困难等情况下出现的无力支付原定退

休金时，建立保险基金从而进行偿付。

三、德国：老年年金收入替代率较高

德国于 1889年以《帝国劳工障碍与老

年保险法》的形式确立了德国老年年金制

度。它是世界上第一部以强制性立法来保

护劳动者在年老、身心障碍和死亡时获得

经济权益保障的社会保险法，开创了近代

国家由政府提供老年年金之先河。此后经

过几次重要的改革，形成了目前的制度框

架。老年年金的涵盖范围包括受雇人员、

部分自营业者、3岁以下儿童的看护人员、

领取社会津贴者等；对所有年龄在 60岁以

上的居住在外国的德国公民以及居住在德

国的外国公民，不纳入强制保险但可以自

愿方式加入；财源以雇主、雇员各缴所支薪

资（月收入）10.15%的保险费以及政府补助

作为综合财源，实行提存准备制；而领取老

年年金一般要年满 63岁且缴费满 35年，或

年满 65岁且缴费满 15年，按照雇员的薪资

差异分4个等级收缴保险费，年金给付则依

4个平均薪资级距、纳费投保年数以及相对

低的费率计算给付。对相当部分的雇员来

说，老年年金通常是他们晚年重要的生活

来源。因此，老年年金收入要保持适当的

替代率才能维持退后的生活质量。德国老

年年金收入的替代率是比较高的，大概维

持在70%-80%。

四、日本：国民年金+共济年金+厚生年金

日本的年金制度是在二战以后确立起

来的，分为公共养老金和私人养老金。公

共养老金包括国民年金、厚生年金和共济

年金。中央政府承担公共养老金的全部行

政管理费用，并且提供国民年金支出的1/2。
国民年金是日本养老金制度的基础，20岁

以上60岁以下在日本拥有居住权的所有居

民都必须加入；它的资金来源于个人缴纳

的保险费和国家财政预算，个体经营者、无

业人员等每月需要缴纳 1.33万日元，企业

职工和公务员则分别加入包含国民年金在

内的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缴纳金额为收

入的17.5%，由职工和雇主各负担一半。另

外，还有企业年金及个人年金，由企业自己

管理和运营经营。据《日本经济新闻》称，

共济年金与厚生年金相比，缴费比例低而

领取的退休金高。2012年 4月 13日，日本

政府内阁会议通过了一项法案，将厚生年

金与共济年金一元化。根据该法案，日本

将分阶段提高共济年金的保险缴纳比例。

在 2018年，公务员与企业员工实现养老金

相同比例缴费，私立学校教职员在 2027年

实现。

日本年金制度实行修正积累制，其特

点在于保险费率根据支付和积累的需要，

通过实行分阶段调整，保持相对稳定。公

共年金约每 5年进行一次核算。政府组织

专门人员对出生、死亡等人口自然变动情

况进行预测，保证修正工作符合实际，并对

未来 65年的年金收支情况进行滚动预测。

如果前一次财政核算中的预测与实际不

符，则对保险费率进行调整，以稳定年金财

政。运用这种方法，有利于保证年金的积

累和支出。

（摘自《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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